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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租賃協議之有關租賃協議之有關租賃協議之有關租賃協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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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緒言
緒言緒言

緒言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租戶（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業主之處所租賃訂立租賃協議。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租戶（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業主就位於香港之處所租賃訂立

租賃協議。 

 

GEM上市規則之涵義
上市規則之涵義上市規則之涵義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本公司將就根據租賃文件租賃處所於其資產負債表

確認有使用權資產。因此，就 GEM 上市規則而言，租戶訂立租賃文件將被視為收購資本資

產。 

 

由於有關租賃協議交易的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 定義見 GEM 上市規則 ）超過 5 % 但低

於 25 %，故根據 GEM 上市規則第 19 章，租賃協議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

GEM上市規則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B. 租賃文件之主要條款
租賃文件之主要條款租賃文件之主要條款

租賃文件之主要條款 

 

租賃協議之日期

租賃協議之日期租賃協議之日期

租賃協議之日期：

：：

：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訂約方

訂約方訂約方

訂約方：

：：

： (1) 域高融資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及(2)業主 

  

期限

期限期限

期限：

：：

：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起計，為期兩年 

  

處所

處所處所

處所：

：：

： 香港皇后大道中 99 號中環中心 26 樓 2610 室 

  

應付之總代價

應付之總代價應付之總代價

應付之總代價：

：：

： 於租賃文件項下應付之總代價（包括租金、冷氣及管理

費及租戶應付款項）約為 4,700,000港元。 

 

租賃文件項下應付之租金、冷氣及管理費乃經考慮處所

附近可與比較場所的現行市價後，由業主與租戶經公平

磋商後釐定。 

  

終止

終止終止

終止: 處所租賃將根據租賃協議終止。 

  

 

C. GEM上市規則之涵義
上市規則之涵義上市規則之涵義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租賃」，本公司將根據租賃文件租賃處所於其資產負債表確

認有使用權資產。因此，就 GEM上市規則而言，租戶訂立租賃文件將被視為收購資本資產。  

由於有關租賃協議交易的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 定義見 GEM 上市規則 ）超過 5 % 但低

25 %，故根據 GEM上市規則第 19章，租賃協議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 GEM

上市規則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D. 租賃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租賃協議之理由及裨益租賃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租賃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董事認為，考慮到香港目前主要營業地點的租賃協議將於二零一九年四月結束，處所的規模及

地點符合本集團目前的業務需要。 

 

E. 董事之確認
董事之確認董事之確認

董事之確認 

 

基於上文所載訂立租賃文件之理由及裨益，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1)租賃文件項

下之交易乃於本集團之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及(2)租賃文件之條款屬

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F. 有關本集團及業主之資料
有關本集團及業主之資料有關本集團及業主之資料

有關本集團及業主之資料 

 

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提供金融服務的香港投資控股公司。 

 

業主為 The Center (26) Limited，是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的投資控股公司

及獨立第三方。 

 

G. 釋義
釋義釋義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

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 GEM上市（股份代 

號：8340）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指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業主」 指 The Center (26) Limited，是一家於英屬維爾京群島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的投資控股公司及獨立第三方 

   

「租賃協議」 指 域高融資有限公司與業主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就租賃處所訂立之租賃協議 

   

「GEM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 GEM證券上市規則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處所」 指 香港皇后大道中 99 號中環中心 26 樓 2610 室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租戶」 指 域高融資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期限」 指 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起計，為期兩年 

 

 

  

 

 

 

 

香港，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鍾浩仁先生及林益慶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永倫先生、譚

景豪先生及羅楚欽先生組成。 

 

本公告乃遵照 GEM 上市規則提供有關本公司的資料，全體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董

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

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及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聲明產生

誤導。 

 

本公佈將於其刊載日期起計一連七天於 GEM網站（http://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

頁內以及本公司網（http://www.vinco.com.hk）刊登。 

 

承董事會命 

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域高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鍾浩仁

鍾浩仁鍾浩仁

鍾浩仁 

主席

主席主席

主席 

 


